东凤镇兴华中路灯光夜市步行街闲置流动摊位
招商公告

为挖掘夜间消费动能，升级夜间消费场景，形成“食、游、娱、购、体、展、演”于一体的特色新业态，经镇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同意，对兴华中路和兴华中路二街路段闲置流动摊位进行对外公开招商，招商公告如下：
一、招商单位：中山市凤创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经营期限及经营范围：
兴华中路二街
经营期限：2025年10月13日至2025年12月31日（初定）
经营范围：兴华中路二街为经营临时熟食、小吃、烧烤类等。经营时间为每天17:00至次日凌晨02:00。
兴华中路
经营期限：2025年10月13日至2025年12月31日（初定）
经营范围：兴华中路为经营服装、日用小百货、小装饰品、茶饮、小商品等，严禁使用明火经营。经营时间为每天19:00至次日凌晨02:00。
中标经营者需要使用商品秤的，由现场管理单位统一免费提供，经营者每天到管理处领取并归还。
三、摊位数量和规格：总摊位数15个，其中:兴华中路二街10个，兴华中路5个
	经营区域
	摊位尺寸及数量

	兴华中路二街
	尺寸：3米*2米（数量：10个）

	兴华中路
	尺寸：3米*2米（数量：5个）


四、租场费采取先支付，后使用原则，中标经营者需要在每月27日前支付次月租场费，若因经营者原因，导致租赁关系提前终止，管理单位将没收履约保证金并收回摊位。如因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政府职能部门要求停止摆摊）导致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协议自动终止，中标经营者须无条件配合撤离工作，相关履约保证金由管理单位无息退还。
五、竞投底价：
意向经营者针对摊位的每月租场费进行竞投，设有竞投底价：
兴华中路二街路段摊位竞投底价为1500元/卡。
兴华中路路段摊位竞投底价为1500元/卡。
六、竞投方式:
（一）公开竞价
本次招商采取现场明标出价的方式进行竞投，具体竞投流程如下：现场明标出价，以价高者得的方式，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的竞投人确认中标。第一次竞价可平价，之后每次竞价不少于50元或整数倍。 
中标人在中标相关手续办理完毕后不得再进入会场。
（2） 日常闲置摊位招商
通过本次公开招投标后，日常存在闲置的摊位和经营中出现租赁关系终止的摊位，由管理单位另行组织开展公开竞价招商，请有意向者自行到东凤镇兴华中路领丰汇广场综合执法岗亭旁（近公交站）进行现场报名，管理单位按照报名回执逐一通知开标时间、地点等事宜。
七、现场报名时间、地点：
（一）2025年9月28日-2025年9月30日止（时间：18:30-21:00）；
（二）报名地点：中山市东凤镇兴华中路领丰汇广场综合执法岗亭旁（近公交站）、联系人：岑先生   联系电话：0760-88778805；
（三）报名所需资料：竞投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经营食品类竞投人需持本人有效期内的健康证原件和复印件、报名现场缴纳1000元竞投保证金。（若夜市街竞投过程中出现竞投人弃标的，两年内不再接受该弃标人报名）；
（四）管理单位不组织现场踏勘，竞投人可自行对现场进行踏勘，了解现状情况，报名及竞投现场不作任何解答。
八、竞投保证金：本次竞投保证金为每摊位1000元整，竞投方未中标的，由招商单位现场全额退还给未中标竞投方（不计利息）；竞投方确定中标的，管理单位在收到竞投方缴纳的履约保证金后全额退还给中标竞投方，但竞投方中标后未缴纳履约保证金的，管理单位有权不予退还上述竞投保证金。
九、竞投时间地点：
（一）竞投时间：兴华中路二街路段摊位竞投时间为2025年10月10日上午9:00；兴华中路路段摊位竞投时间为2025年10月10日上午10:30。请竞投人提前15分钟以上到达竞投现场签到。正式开标后迟到15分钟视作弃权处理，并只接受报名人本人参与竞投，不可委托竞投。
（二）竞投地点：东凤镇凤翔大道126号（文体艺术中心四楼演播厅）（如开标地点、时间变化另行通知）。
十、竞投所需资料：
（一）报名回执；
（二）竞投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三）经营食品类摊主还需持竞投人本人有效期内的健康证原件和复印件。
十一、确定中标人后，招商单位将现场公布中标人名单。中标人必须现场缴清履约保证金（3000元/个）和一个月的摊位租场费。摊位用水、用电由中标人自行解决，禁止水电乱拉乱接及所有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必须服从政府、社区、现场管理单位的规定进行经营，一切安全责任均由中标人负责。
十二、本招商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招商单位所有。

中山市凤创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9月26日


合同编号：夜市街合同【2025】     号

东凤镇灯光夜市步行街流动摊位商户
（兴华中路）
协 议 书

甲方（招租人）：中山市凤创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中标人）：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甲方于2025年10月10日对东凤镇兴华中路灯光夜市步行街流动摊位进行公开招租，乙方通过竞投，获得东凤镇兴华中路流动摊位的临时经营权。经双方友好协商，就摊位经营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1、 摊位信息
（1） 流动临时摊位编号：            
（2） 摊位经营范围：                                            
2、 使用期限
（1） 摊位使用期限为2025年10月13日至2025年12月31日（初定）。
（2） 摊位使用期限届满后，甲方有权在使用期限届满后重新进行公开招租。
3、 费用支付
（1） 履约保证金为人民币3000元，大写：叁仟元整。乙方已于     年    月    日缴纳。使用期限内乙方无违反经营承诺的行为的，使用期限届满或本协议因非乙方原因提前终止时，由甲方将保证金无息退还乙方。
（2） 乙方应按照先支付后使用原则，在每月27日前支付次月期间的管理费用人民币（¥          元整）大写：                      给甲方。
4、 经营承诺
（1） 乙方承诺该摊位不用作堆放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有污染环境等危险物品或违禁物品。
（2） 乙方承诺摊位采用实名制摆摊，持夜市临时摊位卡入场进行交易，合法经营，按照指定地点和经营范围进行经营交易。
（3） 乙方承诺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经营，不提前进场，按时撤场（夜市时间每天19:00—次日凌晨02:00）。
（4） 乙方承诺摊位按区域经营，固定摊位，统一编号管理，定点定位，不越线经营。
（5） 乙方承诺在摆摊期间不得擅自转让摊位，否则甲方有权取消经营资格。
（6） 乙方承诺不破坏场内公共设施（路灯、大理石路面等）如有破坏按价赔偿，在经营过程中无条件配合维修工作。
（7） 乙方承诺文明经营，做到衣着整齐、卫生；不妨碍道路交通、行人及消防安全；不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不影响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
（8） 乙方承诺在划定的区域内经营，严禁在非指定区域摆摊设点，否则甲方有权收回摊位另行招商。
5、 协议终止
（1） 乙方在使用期内中途不再使用摊位的，本协议终止，保证金不予退还。
（2） 如因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政府职能部门要求停止摆摊）导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本协议自动终止，乙方须无条件配合撤离工作。
（3） 本协议因使用期限届满或提前终止而应当撤离摊位时，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的期限内撤离。乙方在撤离时限过后仍留存在摊位的所有物品（包含厨具及其他设施）将视作乙方遗弃物，甲方有权自行腾空或按甲方认为适当的办法处置。
（4） 本协议因使用期限届满或提前终止的，甲方不对乙方作任何赔偿。
6、 违约责任
（1） 若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支付管理费用的，经甲方催告后三日内仍未支付的，甲方有权收回摊位另行招商，并没收保证金，且不作任何补偿。
（2） 如乙方有违反本协议经营承诺的行为的，经甲方催告后三日内拒绝整改或不能达到甲方要求的，甲方有权收回摊位另行招商，并没收保证金，且不作任何补偿；由此造成甲方、乙方或第三方人身损害或经济损失的，由乙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甲方因此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
7、 送达
（1） 甲方向乙方发出的书面通知，按协议首部约定的地址发出视为有效送达，法律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无论书面通知以“查无此人”“无此地址”或“拒收”等原因退回。
（2） 甲方在东凤镇灯光夜市步行街区域或租赁摊位旁醒目位置张贴的通知或文件视为有效送达。
（3） 送甲方达租赁摊位内乙方工作人员或职员的通知视为有效送达。
8、 其他
（1） 因本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由协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2） 本协议一式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中山市凤创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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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凤镇灯光夜市步行街流动摊位商户
（兴华中路二街）
协 议 书

甲方（招租人）：中山市凤创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中标人）：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甲方于2025年10月10日对东凤镇兴华中路灯光夜市步行街流动摊位进行公开招租，乙方通过竞投，获得东凤镇兴华中路二街流动摊位的临时经营权。经双方友好协商，就摊位经营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1、 摊位信息
（1） 流动临时摊位编号：            
（2） 摊位经营范围：                                            
2、 使用期限
（1） 摊位使用期限为2025年10月13日至2025年12月31日（初定）。
（2） 摊位使用期限届满后，甲方有权在使用期限届满后重新进行公开招租。
3、 费用支付
（1） 履约保证金为人民币3000元，大写：叁仟元整，乙方已于     年    月    日缴纳。使用期限内乙方无违反经营承诺的行为的，使用期限届满或本协议因非乙方原因提前终止时，由甲方将保证金无息退还乙方。
（2） 乙方应按照先支付，后使用原则，在每月27日前支付次月期间的管理费用人民币（¥          元整）大写：                      给甲方。

4、 经营承诺
（1） 乙方承诺该摊位不用作堆放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有污染环境等危险物品或违禁物品。
（2） 乙方承诺摊位采用实名制摆摊，持夜市临时摊位卡入场进行交易，合法经营，按照指定地点和经营范围进行经营交易。
（3） 乙方承诺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经营，不提前进场，按时撤场（经营时间每天17:00—次日凌晨02:00）。
（4） 乙方承诺摊位按区域经营，固定摊位，统一编号管理，定点定位，不越线经营。
（5） 乙方承诺在摆摊期间不得擅自转让摊位，否则甲方有权取消经营资格。
（6） 乙方承诺不破坏场内公共设施（路灯、大理石路面等）如有破坏按价赔偿，在经营过程中无条件配合维修工作。
（7） 乙方承诺文明经营，做到衣着整齐、卫生；不妨碍道路交通、行人及消防安全；不影响市容和环境卫生；不影响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
（8） 乙方承诺在划定的区域内经营，严禁在非指定区域摆摊设点，否则甲方有权收回摊位另行招商。
5、 协议终止
（1） 乙方在使用期内中途不再使用摊位的，本协议终止，保证金不予退还。
（2） 如因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政府职能部门要求停止摆摊）导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本协议自动终止，乙方须无条件配合撤离工作。
（3） 本协议因使用期限届满或提前终止而应当撤离摊位时，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的期限内撤离。乙方在撤离时限过后仍留存在摊位的所有物品（包含厨具及其他设施）将视作乙方遗弃物，甲方有权自行腾空或按甲方认为适当的办法处置。
（4） 本协议因使用期限届满或提前终止的，甲方不对乙方作任何赔偿。
6、 违约责任
（1） 若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支付管理费用的，经甲方催告后三日内仍未支付的，甲方有权收回摊位另行招商，并没收保证金，且不作任何补偿。
（2） 如乙方有违反本协议经营承诺的行为的，经甲方催告后三日内拒绝整改或不能达到甲方要求的，甲方有权收回摊位另行招商，并没收保证金，且不作任何补偿；由此造成甲方、乙方或第三方人身损害或经济损失的，由乙方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甲方因此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
7、 送达
（1） 甲方向乙方发出的书面通知，按协议首部约定的地址发出视为有效送达，法律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无论书面通知以“查无此人”“无此地址”或“拒收”等原因退回。
（2） 甲方在东凤镇兴华中路灯光夜市步行街区域或租赁摊位旁醒目位置张贴的通知或文件视为有效送达。
（3） 送达甲方租赁摊位内乙方工作人员或职员的通知视为有效送达。
8、 其他
（1） 因本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由协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2） 本协议一式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中山市凤创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签字）：
[bookmark: _GoBack]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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